
关于《汕头市濠江区涉农社区集体建设
施工工程交易规则》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结合我区实际，区农业农村水务局联合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对已到期的《汕头市濠江区涉农社区集体建设施工工程交易规则》（汕濠农农水〔2019〕20号）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汕头市濠江区涉农社区集体建设施工工程交易规则》（汕濠农农水〔2022〕79号），现继续以部门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实施。
二、制定目的
进一步规范我区涉农社区集体建设工程施工交易活动，确保交易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保护农村集体和社员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三、制定政策依据
《汕头经济特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条例》和《汕头市农村建设项目组织管理的指导意见》（汕乡振组〔2018〕2号）等有关规定及政策。
四、主要内容
《汕头市濠江区涉农社区集体建设施工工程交易规则》共七章四十二条，分别从交易范围和方式、交易（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和中标、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
五、关键词解读
（一）涉农社区集体建设施工工程是指各涉农社区（经联社）按照有关规定使用财政资金、农村集体资金和社会捐赠等资金进行各类构筑物、建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项目和水利兴修、绿化亮化、村级道路改造工程项目及安装项目等。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必须在其他公开交易平台或其他方式进行农村集体建设工程招投标的项目不适用本交易规则。
（二）涉农社区集体建设工程施工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民主决策、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不得侵犯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六、新旧制度的差异
[bookmark: _GoBack]《汕头市濠江区涉农社区集体建设施工工程交易规则》（汕濠农农水〔2022〕79号）仍遵从《汕头市濠江区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汕濠府〔2020〕8号）的相关规定，内容上没有作出原则性或突破性的修改，仅对交易（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和中标的部分条款作了更合理的优化，其主要规定和原则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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